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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认定（甲级）

否

1.申请

申请人将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申请表和《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》

第八条规定的证明材料，报所在地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审核。

3.审核

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根据《安全评价机构管

理规定》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核。

是

2.预审

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 5 日内对申请人提

供的证明材料进行预审以决定是否受理。

不予受理（5 个

工作日内），向申请

人书面说明理由。

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要求的，予以受理

（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为受理）。

审批不合格的，不予颁

发资质证书，并书面说明理

由。

4.审批

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接到审核报告和证

明材料后，应当按照《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》的

要求进行审批，并在 20 日内完成审批工作。

审批合格的，颁发资质

证书。

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

内完成审核工作，并将审核报告和证明材料报国家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。


